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肾脏穿刺病理检测外送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肾脏穿刺病理检测外送服务（含电镜和光镜）委托单位进行院内议标,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检测项目清单
	序号
	物价编码
	项目名称
	计价
单位
	价格（元）
	备注

	1
	27030000100
	穿刺组织活检检查与诊断（肾、乳腺等）
	例
	109.00
	

	2
	27050000101
	特殊染色及酶组织化学染色诊断
	项
	73.00
	

	3
	27050000300
	免疫荧光染色诊断
	项
	73.00
	

	4
	27060000100
	普通透射电镜检查与诊断
	例
	290.00
	

	5
	27060000100
	普通透射电镜检查与诊断（三乙及以下）
	例
	260.00
	

	6
	27050000201
	病理单克隆抗体检测
	项
	147.00
	

	7
	27030000500
	手术标本检查与诊断
	例
	182.00
	

	8
	14020090501
	计算机图文报告
	人次
	8.00
	


注：主要开展三个组套医嘱，肾穿刺活检（普通肾炎）、肾穿刺活检（膜性肾病）、肾穿刺活检（乙肝相关）。
二、具体服务要求
1、按采购人需求做好标本接收及结果发送服务（包括信息系统的对接）；实时做好登记并核对。按标本保存条件进行运输，对保证标本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负责，在7个工作日内发放检验报告，并保证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采购人可实时通过网络接收外送标本已完成的报告。如检测结果为危急值，应立即报告给采购人。
2、投标人对检验后的标本进行妥善保存，以便检验结果有疑义时进行免费复查或再委托第三方检验，投标人承担相应费用。
3、对于因标本丢失、未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报告或检验项目检测结果不准确等造成的医疗事故（医疗事件）或医疗纠纷，投标人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并提出书面承诺。投标人对采购不明原因（非院方及患者原因或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医疗投诉、纠纷，能协助采购人做好患者的协调工作，并承担一定的处理费用。
4、遵守保密制度，保护受检者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受检者的检测情况，如有传染病阳性的报告，应负责及时报告给采购人。
5、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投标人不得将所产生实验数据用于科研项目、论文等研究工作，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6、外送软件与采购人信息系统做好接口，结果实时导入，接口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7、投标人提供专用肾穿病理保存盒，并提供光镜、电镜等需使用的专用保存液。
8、按照检测质控要求，定期提供所有外送项目的室内质控、室间质控报告（投标文件中列出具体方案及时间）。
9、检测者需为技师，报告审核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病理医师签名。
三、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证件复印件；
2、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3、提供投标一览表及报价表（提供；
4、近三年同类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5、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投标方案，包含但不限于:
5.1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总体服务方案。
5.2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重难点分析以及解决方案。
5.3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检测服务方案。
5.4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标本结果发送服务方案。
5.5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实施与质量控制方案评价。
5.6提供实验室技术验收合格证书扫描件（如有）。
5.7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团队及相关证明材料。
5.8提供拟投入本项目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清单、设备清晰图片及设备的技术参数。
5.9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人员培训方案。
5.10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保密措施。
5.11提供针对本项目的应急措施方案。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所投的标书应装订胶装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四、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东院区11楼1114室）报名，本项目接受电话报名，联系人：肖老师、姚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20日17时。
2、本次议标定于2026年4月21日9时，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签到时告知为准）。
3、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五、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六、商务条款：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合同期满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结算方式：每季度结算一次。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6年4月13日




项目评分表：
	[bookmark: _Hlk131502938]序号
	评标标准

	1
	采购要求响应性
（25分）
	根据投标人对“采购内容及要求”中各参数的符合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满分25分

	2
	总体服务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的总体服务方案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3
	重难点分析以及解决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的重难点分析以及解决方案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4
	检测服务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出的检测服务方案（包括检测内容、检测方法、检测程序）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5
	标本结果发送
服务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标本结果发送服务方案（包括结果发送发送承诺、结果发送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案）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6
	服务实施与质量控制方案评价
(10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标本接收方案（包括标本接收流程的规范性、标本接收过程质量保证措施的合理性）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7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标本运输方案（包括标本运输流程的规范性、标本运输过程质量保证措施的合理性）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

	8
	技术团队实力
(5分)
	对投入本项目实验室团队人员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10分。要求必须具有执业医师证书的签发报告病理医师。
备注：投标文件中同时提供以下资料：1）提供投标人为以上人员缴纳的，由社保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的人员缴纳社保证明资料；2）人员相关证书的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9
	实验室仪器设备
(5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服务的相关的仪器设备情况评价（包括仪器设备的种类、型号、主要技术规格等）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5分。（投标文件中提供设备配置清单、设备清晰图片及设备的技术参数）

	10
	人员培训
(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培训方案（包括培训目标是否明确、培训内容是否全面、培训方式是否多样化）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4分。

	11
	保密措施
(4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保密措施（包括患者电子病历、送检标本、检测结果）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4分。

	12
	应急措施方案
(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服务期间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方案（包括应急时间安排、处理办法、应对措施）进行评议，酌情给分，满分4分。

	13
	业绩
(3分)
	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投标人具有同类项目业绩的，每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3分。
注：1、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业绩表及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的或未按要求盖章的视为无效业绩 

	14
	价格分
（20分）
	评标基准价指的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低的参与评审的价格。
参与评审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的其价格得分得满分。
其他投标人价格得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得分=（评标基准价/参与评审的价格）×20%×100。
注：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



